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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提升教學水準，鼓勵教授利用休假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教授經教育部審定教授資格後，連續在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服務滿七學期(學年)

以上，並在本校服務至少三個半學期(學年)以上者，始得申請休假從事本校核准之研究

工作。 

前項休假，服務滿七學期者以休假一學期為限，滿七學年者以休假一學年為限；休假一

學年者得以一學期為單位，分段申請休假研究，分段休假研究應於核准之日起二學年內

完成，逾期視為自動放棄。 

三、 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學校服務累計未逾四年，並依規定鐘點返

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折半計算服務年資，借調逾四年以上者，其超過之部分，應予

扣除後，再行併計。 

四、 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本校薦送或指派帶職帶薪方式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者，在半年

內者得併計年資；逾半年者應扣除超過部份後再予併計。 

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本校核准留職停薪方式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之時間及曾執行教

授休假研究期間，於其申請休假研究計算服務年資時應予扣除後，再併計其前後服務年

資。 

有前二項情形者，應於其返校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後，方得申請休假研究。 

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併計超過得申請休假研究之規定年資，其超過部份得予保留併

入下次申請休假研究時計算。 

五、 屆滿退休年齡延長服務期間不得申請休假研究。將屆退休年齡前申請休假研究者，其研

究期滿應返校服務之期限，不得逾其退休生效之時間。 

本校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應依本校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規定，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

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未完成者，不得申請休

假研究。 

六、 每學期教授休假研究人數，每系(室、中心)以不超過編制內現有專任教師人數之十分之

一(採四捨五入計算;編制內現有專任教師未達十人之系、室、中心得休假研究一人)，系

所合一者，應合併計算。且應符合「本校教師進修研究講學實施要點」第十點進修及研

究名額限制規定。 

休假研究教師原擔任課程，由該系(室、中心)、院相關專、兼任教師分任，不得因此要

求增加員額。 

經核准休假研究之教師，其休假研究期間，除有關法規另有規定得兼任者外，應予免兼

行政職務及其他會議代表或委員。 

  



七、 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應提休假研究計畫，並檢附教授證書影本及課程安排等資料，於每年

三月十五日或十月十五日前併教師申請進修研究案經系(室、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提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教授於申請第二次（含）以上休假研究時，應俟返校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後，除檢具前項

研究計畫及資料外，並須另檢附上次休假研究報告或論文，一併送系(室、中心)、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議，應考量其研究計畫是否屬於學術性質，

及符合本校發展之需要，並得根據申請人對本校之貢獻及其所屬系(室、中心)、院正常

教學之持續狀況，擇優核准。 

八、 教授休假研究期間之薪給由本校照發。 

九、 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應專事所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不得擔任其他專任有給職務。若

繼續在本校授課，不得再支領鐘點費。 

十、 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即返校服務至少與核准休假研究等長之時間，且須於返校三個月內

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提出書面報告。未提者或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符者，不得再申請休假

研究。 

十一、凡經核准休假研究者，不得同時申請接續全時間或部份時間之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

並應俟返校服務年資併計滿第二點規定之條件後，方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前項服務年資，以休假研究期滿之次月起算。 

十二、休假研究教授如違反第九點規定者，應即停支或追繳其本校發給之薪給，且嗣後不得再

申請休假研究；違反第十點規定或於休假研究期間離職者，應按其未履行服務義務期間

之比例賠償相當於其休假研究期間所領之薪給。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十四、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五、屆滿退休年齡延長服務期

間不得申請休假研究。將

屆退休年齡前申請休假研

究者，其研究期滿應返校

服務之期限，不得逾其退

休生效之時間。 

本校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

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應

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實施辦法第三條及

第六條規定，至與本校合

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

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

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

習或研究；未完成者，不

得申請休假研究。 

五、屆滿退休年齡延

長服務期間不得

申請休假研究。

將屆退休年齡前

申 請 休 假 研 究

者，其研究期滿

應返校服務之期

限，不得逾其退

休生效之時間。 

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第 26 條及本校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辦法第 3 條及第 6 條

規定，本校教師每任

教滿六年為一週期，

應至與本校合作機構

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

產業，進行至少半年

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

關之研習或研究者，

未符合上開規定者，

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爰配合修正本點，使

內容更臻完備。 


